
羅山林道下線 1K~3K道路修復工程 

林業保育署公共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檢核表 

C02 生態疑義/異常狀況處理 

編號： 

狀況類型 

□植被剷除 □水域動物暴斃 □施工便道闢設不當 □水質混濁  

□生態保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□生態友善措施未執行  

■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 □其他(請說明)：植被因崩塌而導致移除 

填表人員 

(單位/職稱) 

鍾仁紹 

(弘益生態有限公司/計畫專員) 

狀況提報人 

(單位/職稱) 

鍾仁紹 

(弘益生態有限公司/計畫專員) 

填表日期 民國 113年 12月 25日 
異常狀況 

發現日期 
民國 113年 12月 10日 

生態疑義/異常

狀況說明 

於 113 年 11 月自主檢查表檢

核時發現羅山林道下線兩側

邊坡植被遭到移除，經詢問監

造得知，此因工程下邊坡開挖

涵管導致坡面崩塌，植被因崩

塌而導致移除 

 

解決對策 

施工單位已於狀況發生後鋪設

稻草蓆，後續由生態團隊前往複

查。 

複查者 鍾仁紹 複查日期 民國 113年 12月 23日 

複查結果及 

應採行動 

施工後進行異常複查，現地崩塌處皆已鋪設稻草蓆，可見有零星草籽萌發，

後續建議將維護管理啟動時間提前至工程完成 1 年後，並觀察兩側植被恢復

狀況。 

 

完工後複查(113/12/23) 
 

複查者  複查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
複查結果及 

應採行動 

 

複查者  複查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複查結果及 

應採行動 

 

說明： 

1.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。 

2. 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至達複查完成。 

3. 原則上一項異常狀況獨立一張表格，避免混亂，不同異常狀況依次在表單上依序編號。 

 

 


